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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5日收到公司股东河南达合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河南达合” ）的通知，河南达合持有的公司40,269,150股无

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8.95%）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相应合伙人名下，相关

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已于2021年5月24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河南达合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股份性质

1 李华军 14,894,140 3.3098

2 潘相熙 6,917,400 1.5372

3 成转鹏 2,653,500 0.5897

4 余世均 1,852,875 0.4118

5 邓仁祥 1,544,063 0.3431

6 曾益才 1,544,063 0.3431

7 李红京 3,346,606 0.7437

8 纪安荣 1,143,750 0.2542

9 王勇 1,029,375 0.2288

10 雷晶灵 542,138 0.1205

11 蒋俊添 457,500 0.1017

12 宋晓霞 343,125 0.0763

13 彭卫平 308,813 0.0686

14 谷韬 274,500 0.061

15 黄允彦 247,050 0.0549

16 蔡鹏 228,750 0.0508

17 张伟 228,750 0.0508

18 周秋芳 137,250 0.0305

19 陈婕 123,525 0.0275

20 李涛 114,375 0.0254

21 赵亮 114,375 0.0254

22 李进文 114,375 0.0254

23 申哲 92,644 0.0206

24 邹坤丽 91,500 0.0203

25 何志文 73,200 0.0163

26 赵文源 68,625 0.0153

27 李雪兰 61,763 0.0137

28 环开男 61,763 0.0137

河南达合 无限售流通股

29 何昭 45,750 0.0102

30 周玉珊 45,750 0.0102

31 梁少林 171,563 0.0381

32 黄增 171,563 0.0381

33 伍勇 171,563 0.0381

34 庞海波 91,500 0.0203

35 罗永良 91,500 0.0203

36 郑禾慧 91,500 0.0203

37 银辉 91,500 0.0203

38 邱龙学 91,500 0.0203

39 邓远辉 80,063 0.0178

40 宋俊 80,063 0.0178

41 明文君 80,063 0.0178

42 卢晓佩 80,063 0.0178

43 粟易凡 68,625 0.0153

44 韩伟 45,750 0.0102

45 冯松 45,750 0.0102

46 刘五领 45,750 0.0102

47 唐爱民 34,313 0.0076

48 吴正英 34,313 0.0076

49

河南通合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15 0.0002

合计 40,269,150 8.9487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河南达合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

让；

（2）本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

划，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价格

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如本人/本企业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股份，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3）本企业将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业务规则对股东股份转让的

其他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南达合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红京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张伟先生、公司监事周秋

芳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勇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3.本次因河南达合解散，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通科技股份的全体股东承诺，将继续履行河南

达合作为公司大股东所需遵守的各类减持要求。

4.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红京先生承诺，本次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的道通科技股份将继续遵

守其在《道通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关承诺。

5.河南达合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河南达合进行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河南达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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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谢建平先生主持。 会议于2021年5月25日下午2：00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金河路 66�号四川川投

国际酒店一楼V80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3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01,084,8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35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5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93,519,9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442%；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2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7,564,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0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01,084,895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99,476,60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0%；反对1,557,7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9%；弃

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129,5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153%；反对1,557,7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1321%；弃权 5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26%。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01,084,895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99,476,60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0%；反对1,557,7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9%；弃

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129,5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153%；反对1,557,7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1321%；弃权 5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26%。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01,084,895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99,476,60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0%；反对1,557,7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9%；弃

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129,5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153%；反对1,557,7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1321%；弃权 5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26%。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01,084,895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99,393,80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5%；反对1,691,0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5%；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46,7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452%；反对1,691,0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854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预算方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01,084,895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99,526,60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90%；反对1,558,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179,5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614%；反对1,558,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138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发展战略》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01,084,895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99,432,60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3%；反对1,652,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7%；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85,5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466%；反对1,652,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3534%；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01,084,895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99,359,60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反对1,725,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3%；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6,012,5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032%；反对1,725,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2.296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金凤、唐雪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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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

25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大厦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雷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人，代表股份数

395,984,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888,981股的40.37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93,153,4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980,888,981股的40.08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数2,830,8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980,888,981股的0.289%。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结果

是

否

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395,984,

261

395,796,

811

99.95% 123,450 0.03% 64,000 0.02% 是

2.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395,984,

261

395,792,

411

99.95% 126,050 0.03% 65,800 0.02% 是

3.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395,984,

261

395,793,

511

99.95% 130,750 0.03% 60,000 0.02% 是

4.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395,984,

261

395,793,

611

99.95% 126,150 0.03% 64,500 0.02% 是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

395,984,

261

395,793,

511

99.95% 130,750 0.03% 60,000 0.02% 是

6.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395,984,

261

395,798,

011

99.95% 124,950 0.03% 61,300 0.02% 是

7.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395,984,

261

395,796,

311

99.95% 123,450 0.03% 64,500 0.02% 是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结果

是

否

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2,830,

850

2,643,

400

93.38% 123,450 4.36% 64,000 2.26% 是

2.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2,830,

850

2,639,

000

93.22% 126,050 4.45% 65,800 2.33% 是

3.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2,830,

850

2,640,

100

93.26% 130,750 4.62% 60,000 2.12% 是

4.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2,830,

850

2,640,

200

93.27% 126,150 4.45% 64,500 2.28% 是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

2,830,

850

2,640,

100

93.26% 130,750 4.62% 60,000 2.12% 是

6.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2,830,

850

2,644,

600

93.42% 124,950 4.41% 61,300 2.17% 是

7.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2,830,

850

2,642,

900

93.36% 123,450 4.36% 64,500 2.28% 是

2、会议听取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三位独立董事李星国先生、栾政明先生、胡燕女士2020年度述职

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锐莉、晁卓；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401� �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2021-053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4月20

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一）2021年4月20日，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以2020年末总股本1,347,522,914股为基数，每1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673,761,457元（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资本。

目前暂以2021年5月23日总股本1,413,648,097股为基数测算，预计派发现金股利共计706,824,

048.50元（含税），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准。

（二）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25；债券简称：冀东转债）于

2021年5月11日起进入转股期，公司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

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本次权益分派，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6月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56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30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21年6月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发行

的冀东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5.78元/股，在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时，初始转股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冀东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15.78元/股调整为15.28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22层2212室

咨询联系人：李银凤郑正

咨询电话：010-59512082

传真电话：010-58256630

八、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401�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2021-054

债券代码：127025�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东转债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0401�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债券代码：127025� � � � � � � � � �证券简称：冀东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15.78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5.28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1年6月2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416号” 批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11月5日公开发行了2,8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282,000.00万

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66号”文同意，公司282,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冀东转债” ，债券代码“127025” 。

根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当公司发

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

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2021年4月20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2020年末总股本1,347,522,914股为基数，每1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673,

761,457.00元（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股本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资本。公司拟于近期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结合上述规定，公司将调整“冀东转债”转股价格，具体调整如下：P1＝P0-D=15.78-0.5=15.28元

/股，即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15.28元/股。

本次冀东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不涉及暂停转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18�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21-021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582,445,39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持有股份220,300股后股本582,

225,0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16,445,018.80元，不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由

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16,445,

018.80/582,445,394=0.1999244元/股。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

权除息日前一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收盘价-0.1999244元/股。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21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2021年5月22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582,445,39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持有股份220,300股后股本

582,225,0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 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6月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6月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80 舟山科士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01*****915 刘 玲

3 01*****861 刘 耀

4 00*****980/06*****996 李祖榆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25日至登记日：2021年6月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范涛 张莉芝

咨询电话：0755-86168479

咨询邮箱：zhanglz@kstar.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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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山东威达” ）于 2020年12月15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蔚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来” ）、国泰君安金融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科投”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宁德时代” ）、Future� X� Innovation� SPC、FutureX� ICT� Opportunity� Fund� II� LP （与

Future� X� Innovation� SPC合称“天际资本” ）、青岛自明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自明资本” ）、港华综合电能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华综合” ）、三峡绿色产业（山

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峡基金” ）、太平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

金融” ）及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蔚能” ）共同签署《关于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

限公司的增资认购协议》、《关于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的合资经营合同》， 约定公司通过向武汉

蔚能增资人民币15,000万元，取得其8.88%的股权。 本次增资前，武汉蔚能的注册资本为8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武汉蔚能的注册资本增至169,000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6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拟参与武汉蔚

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4）。

二、前次进展公告情况

1、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 《关于参与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3），公司与蔚来、国泰君安、省科投、宁德时代、天际资本、自明资本、太平金融及武汉蔚能于

2020年12月30日共同签署了修订后的《关于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的增资认购协议》、《关于武

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的合资经营合同》，因港华综合、三峡基金退出本次交易，武汉蔚能的注册资

本将减少25,000万元，变更为144,000万元。公司向武汉蔚能增资的金额仍为15,000万元人民币，占港

华综合、三峡基金退出后武汉蔚能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0.4167%。

2、2021年1月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参股公司取得新营业执照暨增资扩股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武汉

蔚能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

执照》。

三、本次进展情况

2021年5月25日，按照《关于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的增资认购协议》的约定，公司将15,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款电汇至武汉蔚能指定的付款账户，完成了协议约定的增资款缴付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增资款汇款凭证；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证券代码：002026�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39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1199）。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

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3156� � � � � � � �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1-024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31 － 2021/6/1 2021/6/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7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65,493,6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18,592,32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31 － 2021/6/1 2021/6/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A7*****842 姚奎章

2 B8*****090 雅智顺投资有限公司

3 A7*****911 范召林

4 A2*****621 李红兵

5 A2*****358 高森林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

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为每股1.08元（其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扣

税0.12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1.08元（其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2元，扣税0.1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有关规定

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每股派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2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衡水经济开发区北区新区六路南、滏阳四路以西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318-2088006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3559� � � � � � � �证券简称：中通国脉 公告编号：2021-025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日，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中通国脉” ） 董事长王世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38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8498%；董事、总经理张显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015%；董事、副

总经理李春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015%；监事曲国力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1,37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577%；副总经理张秋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93,5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537%； 副总经理张建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91,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314%；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孟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6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35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26日披露减持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9）。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主体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王世超、张显坤、李春田、曲国力、张建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分别减持了667,800股、249,800股、78,500股、332,800股、145,400

股公司股份，张秋明、孟奇尚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减持主体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世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383,500 5.8498% IPO前取得：8,383,500股

张显坤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8,500 1.4015% IPO前取得：2,008,500股

李春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8,500 1.4015% IPO前取得：2,008,500股

曲国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72,500 0.9577% IPO前取得：1,372,500股

张秋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93,500 0.5537% IPO前取得：793,500股

张建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91,500 0.8314% IPO前取得：1,191,500股

孟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67,000 0.5352% IPO前取得：767,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王世超 8,383,500 5.8498% 协议安排

张显坤 2,008,500 1.4015% 协议安排

李春田 2,008,500 1.4015% 协议安排

孟奇 767,000 0.5352% 协议安排

张建民 1,191,500 0.8314% 协议安排

曲国力 1,372,500 0.9577% 协议安排

张秋明 793,500 0.5537% 协议安排

张利岩 793,500 0.5537% 协议安排

合计 17,318,500 12.0845%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王世超 667,800 0.4660%

2020/12/29～

2021/5/25

集中竞价交易

11.66-16.

36

10,144,

150

7,715,

700

5.3838

%

张显坤 249,800 0.1743%

2020/12/30～

2020/12/31

集中竞价交易

15.45-15.

66

3,889,

440

1,758,

700

1.2272

%

李春田 78,500 0.0548%

2021/5/21～

2021/5/25

集中竞价交易

11.56-11.

70

914,300

1,930,

000

1.3467

%

曲国力 332,800 0.2322%

2020/12/29～

2021/5/19

集中竞价交易

11.74-16.

05

4,516,

134

1,039,

700

0.7255

%

张建民 145,400 0.1015%

2021/2/10～

2021/3/19

集中竞价交易

11.73-14.

66

1,851,

495

1,046,

100

0.7299

%

截至本公告日，张秋明、孟奇尚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为上述股东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信息披露

20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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